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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2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AE_B6_E5_8F_91_E5_c80_322921.htm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

《禁止价格欺诈行为的规定》有关条款解释意见的通知（发

改价检〔2006〕623号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

、副省级省会城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、物价局

： 自《禁止价格欺诈行为的规定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定》）施

行以来，各地价格主管部门在适用有关条款认定价格欺诈行

为的过程中，遇到一些问题。现提出如下解释意见： 一、《

规定》第三条“经营者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标价形式

或者价格手段，欺骗、诱导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

交易的行为”，是指该行为不论是否形成交易结果均构成价

格欺诈行为。 二、馈赠物品或者服务标示价格（或价值）的

，应当真实明确；不如实标示的，属于《规定》第六条第（

九）项情形。 三、采取返还有价赠券方式销售商品或者提供

服务时，有价赠券在使用上有附加条件，且没有在经营场所

的显著位置明确标示的，属于《规定》第六条第（九）项情

形。 四、《规定》第七条第（一）项所称的“原价”是指经

营者在本次降价前七日内在本交易场所成交的有交易票据的

最低交易价格；如前七日内没有交易价格，以本次降价前最

后一次交易价格作为原价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

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